汕头市企业退休人员移交社区管理工作程序
一、企业移交工作程序

（一）企业移交前期工作

1、制定移交社会化管理工作方案，包括退休人员情况、退管活动经费交纳、移交后医疗保险的处理、统筹外费用的处理，用于退休人员的服务和活动场所、设备设施的划转等。

2、组织退休人员填写《汕头市企业退休人员社区管理基本情况信息表》并确认情况属实。

3、按退休人员移交情况，以街道（镇）为单位分别填写《汕头市企业退休人员社区管理移交花名册》。

移交地不在汕头本地但户口在本地，暂时无法移交的按户口所在地填写，由户口所在地街道（镇）退管机构组织管理。

移交地和户口均不在本地，暂时无法移交的按企业注册地所在区县填写，由区县退管机构组织管理。

4、汇总填写《汕头市企业退休人员社区管理移交情况表》。

5、按《人事档案材料收集归档分类》要求整理退休人员的人事档案。

6、筹集退管活动经费。市属企业退休人员按1500元/人标准交纳，省属企业退休人员按3000元/人标准交纳，中央企业退休人员不用交纳退管活动经费，按汕市财资[2020]69号规定填写《中央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申请汇总表》和《中央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申请明细表》。 

（二）企业办理移交手续

1、中央、省属和市直企业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汕头市企业退休人员社区管理备案表》，办理移交备案，然后凭备案表到移交地区县退管机构办理移交手续。

区县企业直接到移交地区县退管机构办理移交手续。

企业跟移交地区县退管机构签订《汕头市企业退休人员社区管理服务协议书》并附上相关资料：
    （1）《汕头市企业退休人员社区管理备案表》。
    （2）医疗保险参保有关资料。

关停并转、破产企业提交企业关停并转或破产的批文。
    （3）《汕头市企业退休人员社区管理移交情况表》。
（4）《汕头市企业退休人员社区管理移交花名册》。
（5）《汕头市企业退休人员社区管理基本情况信息表》。
    （6）其他需要报送的资料。

3、企业按《汕头市企业退休人员社区管理服务协议书》条款做好以下各项工作：

（1）交纳管理活动经费。

中央企业提交《中央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申请汇总表》和《中央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申请明细表》。分期交纳管理活动经费的市直国有企业，应提交分期交纳管理活动经费的申请，并经市国资委确认盖章。
    （2）养老保险关系在市社保的企业，到市社保经办机构办理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并将转移资料送区县退管机构备案。

    （3）享受劳模津贴的劳模请到市总工会办理变更手续；军转干部请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理变更手续；工伤病残（包括荣残）请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行政性公司、党员、劳模、军转、复退、荣残、副处级以上、孤寡人员、精神病患者、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等特殊退休人员需另附名单。

    （4）办理用于退休人员的服务和活动场所、设备设施的无偿划转。
    （5）办理退休人员人事档案交接和退休人员社区管理移交。

    （三）企业后续工作

1、妥善处理退休人员统筹外费用。

2、对符合政策的退休人员按原渠道办理申报待遇。

3、协助退管机构做好退休人员移交后有关社保业务的办理。
4、分期交纳管理活动经费的应按约定的时间及时补交管理活动经费。

二、原退休人员已移交社区管理的企业，其新增退休人员的移交按本程序办理。

三、社会申办退休人员移交社区管理的，参照本程序由其档案管理机构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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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企业退休人员社区管理移交流程图














附2：
汕头市企业退休人员管理机构地址及电话

汕头市人社局企业退休人员管理科

地址：长平路11街区财政大楼805，电话：88645048。
金平区人社局退管机构
地址：金平区汕樟路79号503室，电话：88643507。
龙湖区人社局退管机构
地址：龙湖区丹阳庄东区67栋一楼，电话：88465556。
濠江区人社局退管机构
地址：濠江区行政服务大厅一楼人社审批室，电话：

87386206。 

澄海区人社局退管机构
地址：澄海区文祠东路307号，电话：85739680。
潮阳区人社局退管机构
地址：潮阳区棉新大道劳动培训大楼，电话：83810006。
潮南区人社局退管机构
地址：潮南区政府便民服务中心二楼213，电话：87906251。
南澳县人社局退管机构
地址：南澳县后宅镇瑞祥路人社大楼三楼，电话：86816932。

附3：
汕 头 市 企 业 退 休 人 员 社 区 管 理 备 案 表

 填表人：                  联系电话：                        20    第（    ）号                                        20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单位

地址
	
	养老保险

参保地
	中央□  省□ 
市□  区县□
	医疗保险

参保地
	中央□  省□ 
市□  区县□

	企业性质
	国有□ 集体□ 私营□股份制□

中外合资□ 外商企业□ 其他□
	企业

隶属关系
	中央□  省属□ 
市直□区县属□
	改制

情况
	是□

否□
	改制法

定时间
	年   月   日
	企业在职职工人数
	

	企业

主管部门
	
	企业主管

部门联系人
	
	主管部门联系电话
	

	退休人数
	人
	其中特殊人员:行政性公司      人，党员       人，劳模      人，军转干部      人，复退军人      人，荣残    级    人，副处级以上待遇      人，孤寡      人，独居    人，配偶健在无子女    人，精神病     人，工伤病残(1-4级)     人，其他残疾     人，重病      人。

	离岗退养人数
	人
	其中特殊人员:行政性公司      人，党员       人，劳模      人，军转干部      人，复退军人      人，荣残    级    人，副处级以上待遇      人，孤寡      人，独居    人，配偶健在无子女    人，精神病     人，工伤病残(1-4级)     人，其他残疾     人，重病      人。

	移

交

情

况
	金平区：退休    人；离岗退养    人。
	龙湖区：退休    人；离岗退养    人。
	濠江区：退休    人；离岗退养    人。

	
	澄海区：退休    人；离岗退养    人。
	潮阳区：退休    人；离岗退养    人。
	潮南区：退休    人；离岗退养    人。

	
	南澳县：退休    人；离岗退养    人。
	①异地（  ）：退休   人；离岗退养   人。
	②异地移交：退休   人；离岗退养   人。

	企

业

意

见
	              （盖章）
                20   年   月   日
	主

管

部

门

意

见
	              （盖章） 
                20   年   月   日
	市

人

社

局 意 见
	               （盖章）
                20   年   月   日


注：市人社局签署意见后，企业持本表及相关资料到区县退管机构办理移交。本表企业、主管部门、市人社局和移交地退管机构各一份。

    ①是指暂时无法移交到汕头市外的退休人员；②是指移交到汕头市外的退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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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企业退休人员人事档案材料目录

姓名：

	类

号
	材 料 名 称
	材料制成时间
	份数
	页数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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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人：            经办时间：                               第    页

注：1、“类号”和资料整理、排列顺序请参照《人事档案材料收集归档分类》。

    2、本表一式一份，填写后装入本人人事档案。

人事档案材料收集归档分类
第一类  履历材料

    干部履历表(书)、简历表，干部、职工、教师、医务人员、军人、学生等各类人员登记表，个人简历材料，更改姓名资料。

第二类  自传材料

    自传及属于自传性质材料。

第三类  鉴定、考核材料

    干部鉴定表（含自我鉴定）、以鉴定为主要内容的各类人员登记表，组织正式出具的鉴定性的干部表现情况材料；作为干部任免、调动依据的正式考察综合材料；考核登记表，干部考核和民主评议的综合材料。

第四类  学历、技术职务材料

    报考高、中等学校学生的登记表、审查表，毕业登记表，学习（培训结业）成绩表，学历证明材料，选拔留学生审查登记表；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表，专业技术职务考绩材料，聘任专业技术职务的审批表，套改和晋升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审批表；干部的创造发明、科研成果、著作和重大影响的论文（如获奖或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的）等目录。

第五类  政审材料

    审查干部政治历史情况（包括党籍问题）的调查报告、审查结论、上级批复、本人对结论的意见、检查交代或说明情况的材料，主要证明材料；甄别、复查结论（意见、决定）、调查报告、批复及有关的依据材料；入党、入团、参军、出国等政审材料；更改干部的民族、年龄、国籍、入党入团和 参加工作时间的组织审查意见，上级批复以及依据的证明材料。                                      

第六类  党团材料

    入党志愿书，入党申请书和转正申请书，党员登记表；民主评议党员的组织意见，不予登记的决定、组织审批意见及所依据的材料；认定为不合格党员被劝退或除名的主要事实依据材料和组织审批材料；退党材料，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组织意见；入团志愿书、申请书、团员登记表、退团材料；加入民主党派的有关材料。

第七类  奖励材料

    各种先进人物登记表、先进模范事迹、嘉奖、通报表扬（包括科学技术和业务奖励）等材料。

第八类  处分材料

    干部违犯党纪、政纪、国法的处分决定（免于处分的处理意见），查证核实报告，上级批复，本人对处分的意见和检查、交代材料；通报批评材料；甄别、复查报告、决定，上级批复及本人意见；法院审判工作形成的判决书等。

第九类  任免、工资材料

    干部工资级别登记表、职务工资变动登记表、干部调资审批表，定级和解决待遇的审批材料；干部任免呈报表（包括附件），录用和聘用审批表，聘用干部合同书，续聘审批表，解聘、辞退材料；军衔审批表、军队专业干部审批表；出国、出境人员审批表；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议、工青妇等群众团体代表会、民主党派代表会代表登记表，退（离）休审批表。

第十类  其他材料

    干部个人写的思想、工作、学习总结、检查；有残疾的体检表、残疾等级材料；干部逝世后悼词（生平）、讣告、善后处理意见、非正常死亡的调查报告、遗书等材料。

附5：

汕头市企业退休人员社区管理服务协议书（式样）

甲方：（企业）                乙方：   区县退管机构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地址：                        地址：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企业主管部门：

甲乙双方根据汕头市有关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政策的规定，现就甲方的退休人员移交、离岗退养人员预移交乙方实行社区管理事项，签订本协议。

    一、甲方现移交退休人员    名，预移交离岗退养人员    名，合计    名；移交人事档案    份。退休人员和人事档案移交后由乙方组织进入街道、社区实行社会化管理。

    二、甲方应告知预移交的离岗退养人员，办理领取基本养老金手续后，带上本人人事档案及时到预移交的乙方登记，由乙方组织进入街道、社区实行社会化管理。
    三、甲方按规定向乙方缴纳以下费用：

    1、退休人员管理活动经费    元/人，计         元；

    2、预交离岗退养人员退管活动经费    元/人，计           元；

    3、

   以上费用总计       元。

（中央企业退休人员不用交纳退管活动经费，需提交《中央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申请汇总表》和《中央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申请明细表》。由移交地退管机构按规定向上级部门申请财政补助资金。）

（符合条件分期交纳退管活动经费的市直国有企业费用缴交情况。）

甲方在移交前按社保政策规定为退休人员（预移交离岗退养人员）办理参加社会保险。退休人员移交乙方实行社会化管理后，甲方将继续按规定为退休人员交纳医疗保险费。如甲方出现欠缴医疗保险费导致退休人员无法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的，后果由甲方负责。

甲方应认真核实所移交退休人员的基本情况，并向乙方提供特殊退休人员的名单，如提供的特殊退休人员情况不实，所产生后果由甲方负责。
六、（用于退休人员的服务和活动场所、设备设施的无偿划转情况）。

七、甲方在    年  月前按以上条款所明确的内容缴交费用，乙方从缴交费用完毕次月起开始对所接收的人员按有关规定实行社会化管理和服务。

八、乙方严格按规定使用甲方缴交的费用，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并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九、甲乙双方完成退休人员移交社会化管理后，甲方应对符合政策的退休人员按原渠道办理申报待遇，并协助退管机构做好退休人员移交后有关社保业务的办理（分期交纳管理活动经费的应按约定的时间补交管理活动经费）。

十、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事项。

（一）

（二）

（三）

十一、本协议签订生效后，如国家、省、市有新的政策规定出台，则按新的政策规定执行。

十二、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企业主管部门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附：（1）《汕头市企业退休人员社区管理备案表》。
    （2）医疗保险参保有关资料。

    （3）《汕头市企业退休人员社区管理移交情况表》。
    （4）《汕头市企业退休人员社区管理移交花名册》。
    （5）《汕头市企业退休人员社区管理基本情况信息表》。

    （6）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20    年   月   日               20    年   月   日
附6：
汕 头 市 企 业 退 休 人 员 社 区 管 理 移 交 情 况 表

单位：（盖章）                                                                                                          20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单位

地址
	
	养老保险

参保地
	中央□  省□

市□  区县□
	医疗保险

参保地
	中央□  省□

市□  区县□

	企业性质
	国有□ 集体□ 私营□ 股份制□

中外合资□ 外商企业□ 其他□
	企业

隶属关系
	中央□省属□

市直□区县属□
	改制

情况
	是□

否□
	改制法定时间
	年   月   日
	企业在职

职工人数
	

	企业

主管部门
	
	企业主管

部门联系人
	
	主管部门联系电话
	

	退休人数
	人
	其中特殊人员:行政性公司      人，党员       人，劳模      人，军转干部      人，复退军人      人，荣残    级    人，副处级以上待遇      人，孤寡      人，独居    人，配偶健在无子女    人，精神病     人，工伤病残(1-4级)     人，其他残疾     人，重病      人。

	离岗退养人数
	人
	其中特殊人员:行政性公司      人，党员       人，劳模      人，军转干部      人，复退军人      人，荣残    级    人，副处级以上待遇      人，孤寡      人，独居    人，配偶健在无子女    人，精神病     人，工伤病残(1-4级)     人，其他残疾     人，重病      人。

	养老保险
	原单位编码
	
	医疗保险
	原单位编码
	

	
	预交户编码
	
	
	预交户编码
	

	
	缴纳费用情况
	
	
	缴纳费用情况
	一次性预缴□   按月缴□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注：1、退休党员组织关系转接由原单位按党组织关系转接规定办理；        2、享受劳模津贴的劳模请到市总工会经济技术部办理变更手续；
 3、军转干部请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理变更手续；                    4、工伤病残（包括荣残）请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
 5、表中所列的行政性公司、党员、劳模、军转、复退、荣残、副处级以上、孤寡人员、精神病患者、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等特殊人员需另附名单。

 6、本表一式一份。

附7：
	汕头市企业退休人员社区管理移交花名册

	   
	单位社保编号:
	
	
	
	       区      街道/镇
	
	

	   
	单位 :（盖章）
	
	
	
	
	
	
	填报时间：20   年    月   日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社会保障卡号码
	参加

工作

时间
	退休

时间
	政治

面目
	原

职
务
	档案

移交

地点
	所在社区
	联系电话
	家庭主要成员或指定代理人
	备注

	
	
	
	
	
	
	
	
	
	
	地  址
	村/居
	
	姓  名
	关系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8
	
	
	
	
	
	
	
	
	
	
	
	
	
	
	
	

	9
	
	
	
	
	
	
	
	
	
	
	
	
	
	
	
	

	10
	
	
	
	
	
	
	
	
	
	
	
	
	
	
	
	

	移交单位负责人：                                       经办人：                                    接收单位（盖章）    接收时间：20   年    月   日            

	注：1、本花名册一式三份，企业、区县和街道镇退管机构各一份。
    2、《汕头市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基本情况信息表》中所列的孤寡、精神病、劳模等10类特殊人员，请在备注栏说明。
    3、退休人员、离岗退养人员应分开填写，不在同一表格中填列。
4、“关系”栏应根据该员与退休人员本人的关系，填写：配偶、父亲或母亲、儿子或女儿、哥哥或弟弟、姐姐或妹妹等固定关系词语。
    5、本表须附报电子文档，表格可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下载。


附8：
	汕头市企业退休人员社区管理基本情况信息表

单位：(盖章)                                                                                                                20    年    月    日

	基本情况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政治面貌
	

	
	原工作单位
	
	原任职务
	
	参加工作时间
	
	档案移交地点
	

	
	文化程度
	
	特长技能
	
	兴趣及爱好
	
	退休时间
	
	健康状况
	

	
	发挥作用情况
	从事专业技术服务□
	创办经济实体□
	从事社会公益活动□

	
	特殊人员情况
	建国前参加工作□  享受副处级以上待遇□  八十岁以上高龄□  孤寡□  患精神病人员□  劳模□  特困□  重病□  军转□   复退□

	社会保障情况
	基本养老金
	
	元
	社会保障卡号
	
	工伤等级
	

	
	是否享受低保
	
	参保情况
	养老□ 工伤□ 医疗□（                    ）
	养老保险参保地
	  
	医疗保险参保地
	

	家庭情况
	居住情况
	本地人员□    异地人员□    出国定居□
	选择社区联系地点
	户口所在地□    退休待遇领取地□    长期居住地□

	
	
	户  口  所在地
	
	市
	
	区

(县)
	
	街道

(镇)
	
	村

(居)
	
	路
	
	街

(巷)
	
	号
	
	园
	
	座

(幢)
	
	室
	电话
	

	
	
	现居住地
	
	市
	
	区

(县)
	
	街道

(镇)
	
	村

(居)
	
	路
	
	街

(巷)
	
	号
	
	园
	
	座

(幢)
	
	室
	电话
	

	
	配偶情况
	姓    名
	
	出生年月
	
	联系电话
	
	原(现)工作单位
	

	
	
	目前状况
	在职□        无职业□        离退休□
	备    注
	

	
	家庭人口(包括出嫁女儿)
	
	家庭主要成员或指定代理人
	姓名
	关系
	工作单位
	住址及联系电话
	退休人员本人签名

	
	
	
	
	
	
	
	
	   签名：

	
	
	
	
	
	
	
	
	

	注：
	1、本表一式两份，区县和街道镇退管机构各一份。
2、表中所有项目均为必填项目，“特长技能、兴趣及爱好、工伤等级”栏目如没有相关情况可填写“无”；“现居住地”如与“户口所在地”相同可填写“同户口所在地”；“配偶情况”据实填写，如配偶去世或离异的可在“备注”栏填写“去世”或“离异”。

3、“关系”栏应根据该员与退休人员本人的关系，填写：配偶、父亲或母亲、儿子或女儿、哥哥或弟弟、姐姐或妹妹等固定关系词语。
4、本表须附电子文档，表格可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下载。


附9：

中央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申请汇总表
填表单位：              市财政局、国资委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万元
	序号
	退休人员移交前所在的中央企业一级集团公司全称
	中央主管部门
	移交地方管理的退休人员数量
	申请中央财政补助金额

（四舍五入后保留两位小数）

	合计
	
	
	

	
	
	
	
	

	
	
	
	
	

	
	
	
	
	

	
	
	
	
	

	
	
	
	
	

	
	
	
	
	

	
	
	
	
	

	
	
	
	
	


填表人：                                             联系电话：
附10：

中央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申请明细表

填表单位：              国资委、市财政局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退休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
	性别
	出生年月
	参加工作

年月
	办理退休

手续年月
	移交地方

管理年月
	移交的街

道或社区
	移交的街道或社

区所在地级市
	移交时所在的

法人企业全称
	中央企业一级

集团公司全称
	中央主管部门

	
	
	
	
	
	
	
	
	
	
	
	
	

	
	
	
	
	
	
	
	
	
	
	
	
	

	
	
	
	
	
	
	
	
	
	
	
	
	

	
	
	
	
	
	
	
	
	
	
	
	
	

	
	
	
	
	
	
	
	
	
	
	
	
	

	
	
	
	
	
	
	
	
	
	
	
	
	


注：退休人员姓名请以中央企业一级集团公司为单位依次填写。

填表人：                                             联系电话：

附件：
中央企业、省属国有企业名录
中央企业名录：

1.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4.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5.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6.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7.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8.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9.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10.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11.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12.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3.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14.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
15.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16.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17.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18.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19.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20.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1.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22.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3.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2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25.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26.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7.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8.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9.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
30.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1.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32.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33.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34.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5.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36.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37.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38.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39.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40.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41.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42.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43.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4.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45.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46.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7.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48.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49.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50.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51.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52.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53.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4.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55.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56.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57.中国中钢集团有限公司
58.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9.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60.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61.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62.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63.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64.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5.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6.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有限公司
67.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68.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
69.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
70.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71.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72.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3.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74.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5.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76.中国林业集团有限公司
77.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78.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
79.中国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80.中国冶金地质总局
81.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82.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83.中国民航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84.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85.中国航空器材集团有限公司
86.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7.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8.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9.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90.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91.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
92.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
93.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94.南光(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南光集团有限公司]
95.中国西电集团有限公司           96.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97.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省属国有企业名录:
1.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
3.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4.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5.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6.广东省航运集团有限公司
7.广东省广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9.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广东省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广东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2.广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13.广东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4.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5.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16.广东南粵集团有限公司
17.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8.珠江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19.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省属、市直企业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区县企业直接到移交地区县退管机构办理。





企业移交前期工作。





跟区县退管机构签订《汕头市企业退休人员社区管理服务协议书》，并附上相关资料。





缴交管理活动经费。





养老保险关系在市社保的企业，到市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养老关系转移；到有关部门办理部分退休人员管理主体的变更。





办理用于退休人员的服务和活动场所、设备设施的无偿划转。





办理退休人员人事档案交接和退休人员社区管理移交。













